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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拆迁安置社区的形成是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是一个兼具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
性的多元场域，折射出传统村落居住空间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冲突。借助

列斐弗尔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依据社会空间类型学，将Ｈ社区拆迁安置空间的变迁分为“差序空
间”、“离散空间”和“差异空间”。在分析其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探析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的根源，

并试图构建消解空间冲突、走向理想型差异空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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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迁安置社区的形成是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
要表征，涉及国家、社会、市场多元力量的博弈，是一

个兼具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场域，折射出传统

村落居住空间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各

种空间冲突。无论是农村、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都

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影响。失地农民作为空间变

迁的最直接体验者，在享受城市化生活现代性的同

时，也经历着“传统空间”到“现代空间”转型失调的

不适。城市封闭社区成为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实

践空间和城市化的调试场域，进而引发“失地农民

的管理再置问题”。面对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如

何构建拆迁安置社区空间融入、走向理想化的宜

居空间，是社会学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深刻反思

的问题。

一、个案介绍、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１．个案介绍
实地研究以Ｎ市Ｇ区西部的农村拆迁安置社区

Ｈ为调查点①。Ｈ社区建于２００５年，占地９．６８０ｈｍ２，
拆迁安置房４３栋；迁入１９３２户，其中拆迁户约占
九成（来源于３～５ｋｍ外城乡结合部的４个临近村
落；４村村民除４２４户另择他居外，其余均被再置于
Ｈ社区）。Ｈ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村拆迁安置社
区，在城市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变迁后，原有的乡村习

性与城市惯习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安置区域的空间

生产脉络是怎样的（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带着这些预设
问题，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笔者对 Ｈ社区进
行深度的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深度访谈１５
例；问卷调查按照分层抽样原则，对不同的利益相关

方主体进行抽样，总计发放问卷１００份，回收有效问
卷７１份。此外，通过田野调查和查阅居委会档案室
资料获得人口、区位、规划、社区治理制度文本和法

规政策、社区编年大事等资料。

２．理论视角
依据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从城市

日常生活实践着手，将唯物辩证法“空间化”，构建

社会空间的类型学，揭示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和社会

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
［１］：①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对

应不同的社会空间，从绝对空间到差异空间的转型

体现着社会关系的转变；②绝对空间基于共同的语
言、血缘和地缘而产生，对应古代社会和前资本主义

社会的自然空间；抽象空间的特质是空间扩张，强调

交换价值优于使用价值，通过“同质化”“区隔”“重

复”等策略入侵日常生活实践并将其殖民化，削弱

了具体（绝对）空间的传统，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

差异空间则重视使用价值，提倡通过革命追求，代表

了社会主义的空间
［２］；③每一种空间形态都是包括

３个层面的结构，即空间再现（构想层面，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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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规则等秩序符号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训）、

再现空间（认知层面，被统治者的生活世界）和空间

实践（实在层面，是空间居住者或使用者进行生产、

占用、控制或改造的场域，是社会行动者感知和行动

的空间）———三者共构空间生产的逻辑
［３］。其中，

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体现着自上而下的空间权力和

自下而上的空间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空间实践

是空间再现与再现空间的过渡场域，是“商品化、殖

民化、官僚化的过程与机制”
［４］。

３．研究思路
虽然列斐伏尔的空间变迁构想为不同性质的

社会形态设计，但其本质仍是解析社会关系的变

迁，因此在被修正后，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分析社

会主义范畴下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变迁。拆迁安

置社区空间生产虽然无关社会形态演变，但是依

据不同阶段空间特征、社会关系的差异，可将其分

为３个阶段：①拆迁前：特质是传统的乡土社会，
与“绝对空间”相似，基于血缘、地缘、语言，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属于“差序格局”，但不完全等同

于列斐伏尔的“绝对空间”，可将其定义为“差序空

间”；②安置后问题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
介入原本的自然社区，将其带入一个充满政治性、

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场域，当强者的交换价值凌驾

于弱者的使用价值之上（与“抽象空间”类似），各

种矛盾与纷争逐步产生，强者间、强弱者间因竞

争、地位、话语的不平等而无法达成共识，日常公

共生活被殖民化、社会关系呈离散状态，形成“离

散空间”；③最后，对如何构建消解冲突的差异空
间进行建构：在强者和弱者不断的冲突与斗争

中，新的话语体系与规则将得以建立，空间使用

价值逐渐被重视，进而步入安置后的理想化阶

段，即空间融入的“差异空间”。在拆迁前、安置

后问题阶段和安置后理想化阶段，３种不同的空
间按照“空间再现—再现空间—空间实践”的逻

辑脉络进行生产。在对 Ｈ社区不同群体进行详
细的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修正后

的空间变迁构想、剖析 Ｈ社区的空间生产，探析
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的根源，对如何促进空间融

入进行反思。

二、拆迁前：差序空间的生产

拆迁前４个村子所在的城乡结合部属于传统乡
土空间，社会关系正如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一

样，充满乡土气息、重血缘和地缘。熟人社会的踪迹

贯穿于差序空间生产的每一个层面。

１．空间再现：平民话语空间的生产
空间再现是空间规划者的游戏空间和话语空

间。但在村居场域中，村委会与城市居委会不同，是

属地所有者和熟人管理模式
［５］；村落日常管理以

“协商”为主，村委会设立也是村民自发的组织行

为。在这一场域中，虽然也存在社会裂缝，但一般情

况下空间再现的话语形式与再现空间的话语诉求基

本保持一致；中心话语符号构建会更多考虑边缘人

群利益，这将有助于平民话语空间的生产。空间主

体非“强者－弱者”的对抗，而更倾向于“代言人 －
群众”的表达模式；较之拆迁后形成的离散空间，更

彰显空间民主。

２．再现空间：共同体空间的生产
再现空间是行动者亲历的生活世界。与城市社

区由物缘和业缘形成的人际网络不同，村落内的交

往多基于血缘和地缘。他们在村落中出生、成长与

衰老，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和人的关系是与生

俱来的，是先天性的，而非后天选择，是先我而存在

的一个生活环境
［６］。在这个相对封闭和内敛的格

局中，居民易形成相似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

观念，而且喜爱独门独户的居住方式（公私界限分

明），农耕种植、串门嬉骂、睦邻友好等乡土气息浓

重的传统惯习已经内化于祖祖辈辈的血脉中，纵使

居住空间变迁、身份变更，也不会轻易地改变或消

失。正是如此，才使他们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社区共同体”。

３．空间实践：一种参与性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区中，村民对村子内部的各

个要素是熟知的，他们熟知每个管理者的性格、处事

方式，熟知如何与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

村组织打交道、沟通；村委会的村民自治性质使其更

多地承担起与村落发展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

内外事务，“村委—小组长—村民”的沟通机制也能

很好地连接上下两级空间；与居委会办公室的管理

作风不同，村委更关注村中事务，主动构建管理的权

威感、认可度；村民与业委会相比，也更积极地参与

村中事务。

三、安置后问题阶段：离散空间的生产

失地农民在国家强力的推动下，由传统差序空

间迈入城市再置空间，这一空间变迁过程是转型期

城市化背景下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较

高的“离散性”：一是政府部门间和政企间；二是在

强政府力和弱社会力的张力之间，自上而下的权力

实践与自下而上的空间诉求产生断裂，呈现“对抗

型”的“离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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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空间再现：离散化“同质空间”的生产
Ｈ社区建设之初（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处于 Ｎ市快速

城镇化时期，以政府为代表的各类城市规划师打造

了大量同质的封闭社区，并对这种转型社区往往进

行了“指标化”与“任务化”建设，结果在空间管制者

创造的同质空间中产生了各种冲突：①空间资源配
置的部际冲突。Ｈ社区内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涉及Ｎ
市不同的行业和政府部门，标准制定缺乏整合性、甚

至相互冲突或重叠。② 空间利益分配冲突。
２００４年Ｇ区政府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对拆迁户进行
补偿，按 Ｎ市拆迁保障单价标准，该区域应为
３６００元／ｍ２，但实际补偿标准则下调至 ２２００～
２６４０元／ｍ２［３］。基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利益分
配冲突，使土地的直接受损者终沦为空间利益分配

的受害者①。③无序空间规划与空间需求的冲突。
现阶段“社区如何规划”最终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

和市场运作机制，双向沟通机制尚未建立，真正的居

住主体意愿难以得到关照。Ｈ社区内基本配套设施
与住区空间布局的匹配及衔接性不足，影响居住质

量。④政企共谋，挤压公共空间利益。Ｇ区政府将
Ｈ社区开发建设委托给区房产开发公司，但其并未
严格依照原规划进行建设（如围墙劣质，少建０．４９
万ｍ２停车场、凉亭等），相关区政府部门也以经费不
足等借口推脱责任、验收合格。

２．再现空间：离散性“认同空间”的生产
再现空间是居民亲历的生活空间，它饱受工具

理性和官僚统治所带来的“异化”之苦
［７］。居民在

这个短时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大面积建设及片面追
求造价的低质化、同质化的单元空间（Ｈ）中，亲身经
历着日常生活需求、行为与空间格局的多层面脱节：

保障性安置房建设简单、品质不高，居民缺乏社区认

同感，阻碍认同空间的构建、并使其呈现离散化。认

同空间的整合主要受制于几点：①交往空间受限。
拆迁前，村民能在房前院后自在地享受“差序交往”

的乐趣；再置后，Ｈ社区空间设计理念欠缺“日常生
活交往活动”及“社会网络构建”等考虑，现有公共

活动空间利用率低，不利于社区活力塑造和社区精

神培养，陷入“村落瓦解后、再置住居发力不足”的

尴尬局面。②零散的垃圾回收点。Ｈ社区内未设置
固定、集中回收垃圾的地方，受农村自处理（随性）

垃圾的习性影响，居民随意处置生活垃圾。同村关

系使大部分人选择容忍这种陋习，卫生环境令人担

忧。③商业区服务半径过小。Ｈ的商业服务点呈现
独立式格局，严重影响市场活性；一楼３家住户（Ｈ，
Ｊ，Ｍ）伺机私自将自家临路屋子改成“小卖铺”。④
空间安全隐患。据社区安保站统计，２０１４年已备案

的失窃事件多达５０余起；社区内部惯偷居多。⑤采
光空间不足。村居房前院后的采光空间充足，但 Ｈ
社区一楼房屋采光空间不足（受楼间距与高大绿化

植物影响），住户便“理所应当”地将窗外绿化植物

破坏。

３．空间实践：一种占用空间的“个体化”行动
空间既是社会行动的容器，亦是其产物。在 Ｈ

空间实践场域，社区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公共

空间中随意进行违法建设。这种违建空间的生产路

径见图１。
（１）差序空间惯习的内化
①“私文化”的影响。Ｈ社区居民基本来自几

个临近的村落，异质化低，更易形成真正的“共同

体”。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便是“私”文化的根源。

“私”是从己出发、图便宜、不考虑大局或他人，是空

间违建的隐含条件。②传统的土地情结。中国传统
的“圈地”意识使居民倾向于圈占“私有空间”来捍

卫领域感、主权感和存在感。对土地宗教式的崇拜、

依赖和眷恋，已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文化，使他们在

一定的时空中激发出料理土地的本能，做出“违占

公共空间”的行为。

（２）同质空间的离散化
差序空间虽瓦解，但现阶段安置空间内充斥

着上下离合的各种矛盾，为违建空间的生产提供

契机：

①认同空间整合失败。安置后的抽象空间中存
在各种城市规约、禁止对公共空间的侵犯，但日常生

活中居民空间权利的缺失，使其无法对再置空间中

现有的各种城市规约形成群体认同。②协商空间构
建失败。协商空间是连接权利诉求和权力实践的重

要场域。从业委会与相关行政主体曲折的协商路径

中（表１）可以看出，政府回应空间呈现出以下特点：
“木已成舟、能拖就拖”战略（２００５、２００８）；捡易弃难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维护自身利益、推脱责任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③管制空间管控失效：面对 Ｈ社区
违建的复杂背景与原因，Ｇ区城管科“禁违”“拆违”
等执法行为往往呈现“柔性”；居委会处于“国家—

社会”二元对立的困境
［８］，不愿与居民形成对抗、未

全力配合街道的整违工作，这种“默许”会演化成一

种“纵容”；而且我国环境整治呈现“动员性”“运动

型”“例行化”，缺乏持续性和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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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０４年Ｎ市商品房均价４１１５元／ｍ２，拆迁户不得不向政府
申请集体保障房，Ｇ区政府迫于压力临时决策建设拆迁安置保障房
（Ｈ社区）。



表１　Ｈ社区业委会信访记录

年份 信访缘由 Ｇ区政府回文

２００５ 质疑为什么没有按规划
建设地下停车场、凉亭等

经费不足，以后再建

２００６ 反映停车空间不足、乱
停，影响地面交通

改地下防空洞为公共停车场

２００７ 劣质铁围墙提早报废 给街道拨经费，责令维修

２００８ 私家车增多，地表停车空
间不足

纳入２００９“十大难事”规划

２０１０ 电动车乱停乱放 属于街道管，责令其建车棚

图１　违建空间的生产路径

　　因此，违占主体在揣摩空间规划者的意图和态
度后，在强者（居委会、城管）的游戏时间（工作时

间）中佯装归顺、合作。一旦监督者离开岗位，居民

就以时间换取空间，进行零散的、躲避式的违占行

为，赤裸裸地捉弄空间规则的制定者。

四、安置后理想阶段：差异空间的生产

从传统的村居到城市社区中的单元楼，村民

经历了居住空间的变迁：从差序空间到同质空间，

“农转非”身份转换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居住空间或

行为空间的置换，也是心理空间的转变
［９］。被动

的空间转换、再置社区治理方式的不合理、基础配

置的不完善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空间融入的

重构，Ｈ社区居民从２００５年入住至今所经历的一
系列空间矛盾与冲突便是其现实写照。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快，针对如何构建社区融合、推进安置后

理想阶段工作等问题，以社区整合为主要特征的

“差异空间”将从 ３个层次来构建社区融合的
路径。

１．空间再现：协商空间的生产
空间再现虽然是强者的话语空间，但是在日常

性决策过程中，包括拆迁前和安置空间建设阶段，都

应构建拆迁户协商参与机制，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由

选择权和决策权，去除“自上而下”单向决策的弊

端、解决主体性缺失的问题
［１０］。在农转非社区建设

过程中，应重视拆迁农民的决策权和话语权、提升其

主体地位，管理者不应仅将他们视为“非理性”与

“决策能力不足”的个体
［１１］，还应充分考虑被拆迁

人对土地的权利，消除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诉求程

序失效、安置不妥善等弊端
［１２］。地方政府、街道办、

居委会等对再置社区 Ｈ的治理，要摆脱“指标化”
“任务化”等抽象空间中交换价值的束缚，整合政

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空间需

求———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将管制型、强者统治型的

离散化同质空间转化为多元性的协商空间，使空间

再现层面的价值取向由“上下分离”走向“上下整

合”。空间资源的配置、空间利益的分配、空间组织

的规划等均需尊重居民的意愿与空间需求，构建

“主体间性”的沟通机制，保障公共空间利益的

实现。

２．再现空间：认同空间的生产
差异空间的构建需要得到被治理者的空间认

同。在泛城市化和泛社区化背景下，解决拆迁居民

安置适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差异的

多元空间，让拆迁安置群体能够在其中寻求社区认

同、身份认同和情感归依，使原子化的个体在社区空

间中建立某种集体意识，从而消除“同质空间”中的

“离散现象”和“异质现象”，形成某种社区空间认

同。Ｈ社区建设应由重规模的经济化转向重人本的
宜居化，重视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

舒适性等因素
［１３］；社区建设通过重视“空间使用价

值”，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

市化，从而促进空间整合，消除社会极化、空间区隔

和原子化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与冲突
［１４］。如何实

现居民从“差序交往”向“社区交往”的顺利过渡、适

应城市社区生活、完成“市民化”的身份转换，关键

在于能否在再置空间中找到社区认同，从而形成新

的“共同体”。而构建宜居空间、满足多层次的居民

需求是构建认同空间的基本前提。只有改变 Ｈ社
区的低质空间，构建“优（宜）居”空间，消除“城市贫

民窟”的不良居住体验，才有可能营造社区归属感。

当“再现空间”层面的认同空间与“空间再现”层面

的制度空间形成合力，社区整合将不再是乌托邦式

的空想。

３．空间实践：一种共同治理的行动
差异空间的空间实践不仅仅是权力实践的容

器，也是权利的孵化器；安置社区空间是权力主体管

制的对象，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场域。如 Ｈ社区，
其屡见不鲜的违建现象不是偶然，而是传统差序空

间瓦解后、同质空间离散化的一种必然：受差序空间

惯习的影响，居民行为较为随意；低质社区无法赢得

居民认同，当协商失败、诉求无法满足时，他们便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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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管制空间管控失效的弱点，零零碎碎地将公共空

间“私有化”。那么，如何治理这种离散化的空间？

其关键在于尊重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将他们纳入

一个包容、共治的空间，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

理。因此，空间强者必须转变实践观念，主动将居民

（空间弱者）纳入共治空间；在这个充满权力斗争和

表达的场域，有效平衡“冲突—反抗”和“协商—妥

协”。在这个社会交往的环境中，强者的合法性取

决于弱者的认同，因此行动者必须将“游戏”置于一

个共同认同的“规则”内，让“资本—法律（秩序）—

权力”良性运转，从而生产出不同群体相生相容的

空间———差异空间。

五、总结与反思

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学理论是解析空间变迁与

冲突的重要工具，但必须结合社会主义与我国转型时

期的城乡发展特征，对此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修正。经

过案例剖析与理论反思，依据拆迁安置在不同阶段的

空间特征和关系变化，提出新的空间变迁构想；通过

剖析不同空间的生产逻辑，探究出空间冲突的根源；

最后对如何构建差异空间、促进空间融入进行反思。

拆迁前，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空间，社会关系

以熟人网络为特征。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情感皈

依和本土性安全，能够找到与自身利益最契合的生

存模式，是一个可以守望相助、互惠互助的家园、村

落。相同村落的人群易形成传统的认同规则、强化

“我群”的认同和社群意识，实现异质性共存，形成

属于该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性依存
［１５］。

当城市化与社区化来临，政治与市场力量将拆

迁户从原来差序化的生活空间中抽离出来，将社群

共同体“原子化”，不断对日常生活进行侵蚀并将其

物化。为满足资本获利最大化，自上而下的权力实

践不断地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进行同质化生产，

构建同质空间
［１６］。Ｈ社区便是 Ｇ区政府在工具理

性的引导下大范围扩张城市规模的一个缩影，其中

交换价值是利益考量的重点，而居民的实际生活诉

求却被忽视。国家—社会裂痕越来越大、同质社区

的整合力越来越弱，最终导致安置后问题阶段离散

空间的产生。面对空间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居民为

追求城市权利、强调生活的差异性，不断把公共空间

私有化，而公私边界的模糊（违建现象的产生）将导

致空间冲突的出现。

面对同质社区空间中的种种异化现象与冲突，

“如何重构社区整合”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安置后理想化的“差异空间”正是其孕育和发展

的场域：首先，它是具有空间吸引力的宜居空间，重

视空间“使用价值”的塑造，能够包容不同年龄阶

段、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打破城市社区冷漠的诟病，这是沟通式公共

领域建构的前提，是社区整合实现的必然要求；其

次，在空间规划操作方法上注重“自下而上”的权利

诉求与“自下而上”的权利融合，通过“互主体性的

参与”（政府、市场、规划师、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构

建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空间，最终实现与城市

居住社区的空间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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